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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持續關連交易

與新鴻基地產集團的各項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一直與新鴻基地產集團進行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包括有關年度上限）已於 

2023年公佈中披露。須予批准交易（主要有關本集團超低電壓及資訊科技系統安裝服務，包括 

(i)系統及網絡安排；及(ii)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以及其分別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已於2023年6月21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當時的獨立股東批准。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現行協議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預期本集團與新鴻基地產集團於2026

年6月30日後，將不時繼續訂立性質與持續關連交易類似的交易，惟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
個財政年度維修安排及維修分包安排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其各自年度上限金額，不受上市規則 

第14A章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所規限。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或新鴻基保險（視 

情況而定）訂立有關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該等新協議，各自為期三年，由2026年7月1日起至2029年 

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結束。

上市規則的涵義

在本公佈日期，新鴻基地產為主要股東，間接持有合共1,730,722,5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約73.25%。故此，只要新鴻基地產仍然為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新鴻基地產及其
聯繫人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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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鴻基地產或新鴻基保險（為新鴻基地產的全資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訂立該等新協議構成上
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而言，須予批准交易中各類別
的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
項下的申報、公佈、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豁免批准交易中各類別的交易將構成上市
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
佈及年度審閱規定，且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就各類別的須予批准交易尋求獨立股東批准（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須予批准交易的進一步資料；(ii)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就須予批准交易給予獨
立股東的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就須予批准交易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發出的意見函
件；及(i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批准須予批准交易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事宜）的通函，現時預期將於2026年5月29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與新鴻基地產集團的各項持續關連交易

1. 背景

本集團一直與新鴻基地產集團進行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包括有關年度上限）已
於2023年公佈中披露。須予批准交易（主要有關本集團超低電壓及資訊科技系統安裝服務，包括 

(i)系統及網絡安排；及(ii)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以及其分別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已於2023年6月21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當時的獨立股東批准。

2. 持續訂立持續關連交易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現行協議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預期本集團與新鴻基地產集團於2026年
6月30日後，將不時繼續訂立性質與持續關連交易類似的交易，惟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
政年度維修安排及維修分包安排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其各自年度上限金額，不受上市規則第14A

章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所規限。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或新鴻基保險（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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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定）訂立有關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該等新協議，各自為期三年，由2026年7月1日起至2029年
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結束。每份與須予批准交易有關的該等新協議均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

須予批准交易及豁免批准交易的詳情載列如下。

I. 須予批准交易

須予批准交易是有關本集團為新鴻基地產集團所擁有及╱或管理的樓宇提供系統及網絡服
務，以及本集團將部分有關服務分包予為新鴻基地產集團附屬公司的分包商。

本集團成員公司將繼續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服務，而部分有
關工作將由本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分包予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系統及網絡安
排以及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的進一步詳情將分別載列於下文的A節及B節。

A. 本集團以項目形式為新鴻基地產集團所擁有及╱或管理的樓宇設計、供應、安裝、操作
及提供系統及網絡

背景

本集團成員公司一直並將繼續以項目形式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服務，包括為
新鴻基地產集團所擁有及╱或管理的樓宇(i)設計、供應、安裝、操作及提供超低電壓及
資訊科技系統（包括但不限於SMATV/CABD、門禁、停車場控制及其他保安系統）；及
(ii)安裝電纜網絡（包括但不限於話音及數據網絡、樓宇網絡服務接入以及電源供應）、光
纖網絡、寬頻網絡及其他資訊科技基建網絡（「系統及網絡安排」）。本集團就提供該等服
務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收取並將繼續收取服務費用。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促使本集團
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新鴻基地產集團
成員公司提供系統及網絡安排項下擬提供的服務。該協議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並為一
份列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而進行的每項交易之詳細條款將根
據該等原則釐定。上述原則包括本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而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提供的
服務將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或倘並無可供比較的交易或可供比較的
交易數量不足以致未能判斷交易是否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則會按照對本集團而言不
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能向本集團提供的條款進行磋商。尤其是，就將予提供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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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
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
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對本集團而言將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能就該等服務
向本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

在決定系統及網絡安排項下建議交易的條款時，本集團將首先向其供應商及分包商確定
提供類似產品及服務以及承包類似工作及項目的主要物料及人工成本，然後加上若干提
價幅度，才會提交新鴻基地產集團進行考慮。提價幅度（並非與系統及網絡安排有關的
新協議內之條款）將由本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為相關交易簽訂最終協議時按個別情
況釐定，並參考規模及性質類似的過往交易，以確保價格屬公平合理，並與本集團就該
等服務在涉及獨立第三方的類似交易中所收取的價格相若。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
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本集團獲新鴻基地產集團知會，新鴻基地產集團在決定聘用哪一間服務供應商時，可能
會就其所需服務進行招標，並於考慮服務供應商提出的價格、工作質素及完工時間表等
所有有關因素後，挑選其認為能就有關服務提供最佳條款的投標者。

本集團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各自有關成員公司已訂立及將訂立個別及最終協議，藉以就系
統及網絡安排下的每項交易釐定詳細條款。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應繳付的服務費用
將按照該等最終協議釐定。

過往金額

根據現有批准，系統及網絡安排於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年度上
限分別為179,700,000港元、218,300,000港元及306,6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
關過往期間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所收取的服務費用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143,800,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151,964,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78,2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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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可收取的服務
費用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的服務費用 189,500,000 221,800,000 261,200,000

建議年度上限乃參照該等交易的過往金額、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對該等服務的預期
需求量及規模、該等服務的預期完成情況，以及本集團預期就該等服務可收取的費用水
平而釐定。

市場上不時出現眾多新技術設施，因而樓宇紛紛安裝新設施及╱或提升現有系統，以改
善服務質素。此外，豪宅需求及規模增加，亦普遍地提高於該等住宅安裝先進技術設施
的需求及規模。因此，隨著該等服務的需求量及規模日趨龐大，預期根據系統及網絡安
排而可收取的服務費用將會相應增加，亦與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所要求該等服務的
預期完成情況一致。

系統及網絡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不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後方
發表意見）確認，誠如上文所載，鑑於在大部分情況下本集團需競投系統及網絡安排項
下的項目，系統及網絡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董
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提供的意見後方發表意見）進一步確認，就所提供服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
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
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定價及付款條款一直及將會繼續為對本集團而言不遜
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能就該等服務向本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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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系統及網絡安排的工作分包

背景

就系統及網絡安排（本集團以項目形式獲新鴻基地產集團委聘為主要承包商）而言，並非
全部所涉及的工作均由本集團成員公司直接進行，而本集團須將個別項目所涉及的部分
工作分包予其他分包商。有關主要承包商分包工作的安排乃正常及普遍的市場慣例，
該等分包商包括新鴻基地產集團若干成員公司。本集團不時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
公司進行部分與系統及網絡安排有關而本集團須分包予他人的工作（「系統及網絡分包
安排」），並預期本集團將繼續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進行有關工作。就此而
言，每項由新鴻基地產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作出或將作出的招標邀請，通常會載列
若干在市場上可提供所需工作且水平相當的分包商為系統及網絡安排下的可接受分包
商。因此，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而授予提供服務的合同時，概無先決條件規定本集團須
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為分包商。話雖如此，由於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屬可
供本集團挑選的分包商之一，本集團為履行其在系統及網絡安排項下的責任時，未來或
會繼續分包部分本集團需從他方取得的服務及╱或物料予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委
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的決定一直及將繼續僅根據本集團於有關時間的特定需要以
及倘及僅當在有關成員公司已通過或將能夠通過本集團制訂的挑選程序及符合本集團所
制訂的標準下而作出。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就提供該等
服務收取並將繼續收取費用。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新鴻基地產同意促使
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
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項下擬提供的服務。該協議須取得獨立股東批
准，並為一份列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而進行的每項交易
之詳細條款將根據該等原則釐定。上述原則包括新鴻基地產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
排向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將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或倘並無可供比較的
交易或可供比較的交易數量不足以致未能判斷交易是否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則會按
照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集團可能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條款進行磋商。
尤其是，就將予提供的服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
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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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應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須與
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費用相若。本集團一般會向最少兩名獨立第
三方尋求類似產品及服務的報價╱招標，以確保本集團將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向新
鴻基地產集團繳付的價格屬公平合理，並與本集團在涉及獨立第三方的類似交易中所繳
付的價格相若。

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新鴻基地產集團亦可能訂明使用由相關香港獨家代理（包括但不
限於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的特定類型或品牌產品或系統。在該等情況下，本
集團將向相關產品或系統的供應商確定彼等將就承包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項下相關工作
收取的主要物料及人工成本，而本集團其後將以若干提價幅度收取有關費用，並為新鴻
基地產集團於系統及網絡安排項下應付的服務費用中的一部分。新鴻基地產同意新鴻基
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提供該等產品、系統及服務所依據的條款
（包括定價條款）將為對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而言不遜於有關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向
其他獨立第三方提供該等產品、系統及服務所依據的條款。本集團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各
自有關成員公司已不時訂立及將訂立最終協議，藉以就該安排下的每項交易釐定詳細條
款。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
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過往金額

根據現有批准，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於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年
度上限分別為17,700,000港元、21,700,000港元及43,1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
關過往期間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所繳付的服務費用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13,206,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13,697,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8,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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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可能應繳
付的服務費用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的服務費用 17,700,000 25,900,000 34,700,000

該等年度上限乃參照本集團成員公司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將予提供的服務的預期需求量
及規模，以及新鴻基地產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就該等服務而預期可收取的費用
水平而釐定。誠如上文的2.I.A節所述，預期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的服務需求量及規模將
會上升。此外，若干新技術設施為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的獨有產品，而在該等情況
下，概無其他分包商可供本集團聘用。因此，預期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的服務需求
量及規模亦將會上升，令本集團根據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可能需要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
預計較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繳付的金額有所增加。

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不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
後方發表意見）確認，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
款進行磋商。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會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後方發表意見）進一步確認，就所提供服務的定價及付款
條款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
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定價及付款條款一直及將會繼續為對
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集團可能就該等服務向本集團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定
價及付款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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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豁免批准交易

A. 本集團以項目形式為新鴻基地產集團所擁有及╱或管理的樓宇提供系統及網絡的保養及
維修

背景

本集團成員公司一直並將繼續受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委託，以項目形式為新鴻基地
產集團所擁有及╱或管理的樓宇保養及維修(i)超低電壓及資訊科技系統（包括但不限於
SMATV/CABD、門禁、停車場控制及其他保安系統）；及(ii)電纜網絡（包括但不限於話
音及數據網絡、樓宇網絡服務接入以及電源供應）、光纖網絡、寬頻網絡及其他資訊科
技基建網絡（「維修安排」）。本集團就維修安排所提供的服務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
公司收取並將繼續收取費用。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促使本集
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新鴻基地產集
團成員公司提供維修安排項下擬提供的服務。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效，並為一份列出
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根據維修安排而進行的每項交易之詳細條款將根據該等原則釐
定。上述原則包括本集團根據維修安排而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提供的服務將按照公平原則
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或倘並無可供比較的交易或可供比較的交易數量不足以致未
能判斷交易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則會按照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
戶可能向本集團提供的條款進行磋商。尤其是，就將予提供的服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以
及任何豁免服務費用期（如適用）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
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新鴻基地
產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對本集團而言將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能
就該等服務向本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

在決定維修安排項下建議交易的條款時，本集團將首先向其供應商及分包商確定提供類
似產品及服務以及承包類似工作及項目的主要物料及人工成本，然後加上若干提價幅
度，才會提交新鴻基地產集團進行考慮。提價幅度（並非與維修安排有關的新協議內之
條款）將由本集團根據維修安排為相關交易簽訂最終協議時按個別情況釐定，並參考規
模及性質類似的過往交易，以確保價格屬公平合理，並與本集團就該等服務在涉及獨立



– 10 –

第三方的類似交易中所收取的價格相若。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
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本集團獲新鴻基地產集團知會，新鴻基地產集團在決定聘用哪一間服務供應商時，可能
會就其所需服務進行招標，並於考慮服務供應商提出的價格、工作質素及完工時間表等
所有有關因素後，挑選其認為能就有關服務提供最佳條款的投標者。

本集團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各自有關成員公司已訂立及將訂立個別及最終協議，藉以就維
修安排下的每項交易釐定詳細條款。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應繳付的服務費用將按照
該等最終協議釐定。

過往金額

根據現有批准，維修安排於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年度上限分別
為74,400,000港元、84,800,000港元及96,6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
根據維修安排所收取的服務費用總金額（未計提供的豁免服務費用期）：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60,211,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61,281,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31,315,000

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維修安排可收取的服務費用總
金額（未計任何可能提供的豁免服務費用期）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維修安排的服務費用 72,000,000 81,900,000 93,300,000

建議年度上限乃參照該等交易的過往金額、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對該等服務的預期
需求量及規模，以及本集團預期就該等服務可收取的費用水平而釐定。

與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收取的金額（詳載於上文）相比，由於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而安
裝或將會安裝的系統有所增長，再加上現有維修系統出現的正常耗損及已安裝的系統及
網絡所需的例行保養及維修工作的次數及幅度預期有所增加，故預期該等服務的需求量
及規模亦會相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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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確認，誠如上文所載，鑑於在大部分情況下本集團需競投維修安排項下的項目，維修安
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進一步確認，就所提供服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以及任何豁免服務費用期（如適用）而言，
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
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定價及付款條款一直及將會繼續為對本集團而言
不遜於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能就該等服務向本集團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

B. 有關維修安排的工作分包

背景

就維修安排（本集團以項目形式獲新鴻基地產集團委聘為主要承包商）而言，並非全部所
涉及的保養及維修工作均由本集團成員公司直接進行，而本集團須將個別項目所涉及的
部分工作分包予其他分包商。有關主要承包商分包工作的安排乃正常及普遍的市場慣
例，該等分包商包括新鴻基地產集團若干成員公司。本集團不時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
員公司進行部分與維修安排有關而本集團須分包予他人的工作（「維修分包安排」），並預
期本集團將繼續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進行該等工作。就此而言，根據維修
分包安排挑選分包商將根據（其中包括）有關樓宇內須進行保養或維修的系統而釐定，而
非由新鴻基地產集團釐定。就其性質而言，若干系統乃由其香港獨家代理（包括但不限
於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因此，在若干情況下，倘有關系統僅可由新鴻基地
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則並無其他分包商可供本集團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
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就提供該等服務收取並將繼續收取費用。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新鴻基地產同意促使新
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本
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維修分包安排項下擬提供的服務。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效，並為一
份列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根據維修分包安排而進行的每項交易之詳細條款將根據
該等原則釐定。上述原則包括新鴻基地產集團根據維修分包安排向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將
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或倘並無可供比較的交易或可供比較的交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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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足以致未能判斷交易是否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則會按照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
集團可能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條款進行磋商。尤其是，就將予提供的服
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
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應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須與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
服務供應商提供的費用相若。本集團一般會向最少兩名獨立第三方尋求類似產品及服務
的報價╱招標，以確保本集團將根據維修分包安排向新鴻基地產集團繳付的價格屬公平
合理，並與本集團在涉及獨立第三方的類似交易中所繳付的價格相若。在須作保養或維
修的產品或系統是由相關香港獨家代理（包括但不限於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的
情況下，本集團將向相關產品或系統的供應商確定彼等就承包維修分包安排項下相關工
作收取的主要物料及人工成本，而本集團其後將以若干提價幅度收取有關費用，並為新
鴻基地產集團於維修安排項下應付的服務費用中的一部分。新鴻基地產同意新鴻基地產
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提供該等產品、系統及服務所依據的條款（包
括定價條款）將為對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而言不遜於有關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向其
他獨立第三方提供該等產品、系統及服務所依據的條款。本集團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各自
有關成員公司已不時訂立及將訂立最終協議，藉以就該安排下的每項交易釐定詳細條
款。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
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過往金額

根據現有批准，維修分包安排於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年度上限
分別為5,900,000港元、8,400,000港元及14,4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
間根據維修分包安排所繳付的服務費用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4,008,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3,828,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1,9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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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維修分包安排可能應繳付的服
務費用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維修分包安排的服務費用 4,900,000 7,500,000 12,600,000

該等年度上限乃參照本集團成員公司根據維修安排將予提供的服務的預期需求量及規
模，以及新鴻基地產集團根據維修分包安排就該等服務而預期可收取的費用水平而釐
定。誠如上文的2.II.A節所述，預期根據維修安排的服務需求量及規模將會上升，故此
預期根據維修分包安排的服務需求量及規模亦將會上升，令本集團根據維修分包安排可
能需要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預計較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繳付的金額有所增加。

維修分包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確認，維修分包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確認，就所提供服務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關服
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
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定價及付款條款一直及將會繼續為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
集團可能就該等服務向本集團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定價及付款條款。

C. 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

背景

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一直並將繼續取得位於本集團數據中心的機房及機櫃的託管服
務（「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附註））。本集團在考慮所提供的機房面積及╱或機櫃數目
以及託管服務期後，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收取及將繼續收取託管服務費用，
金額與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收取的費用相若。

附註：  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託管服務」指租用及特許使用機房及機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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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促使本集
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新鴻基地產集
團成員公司提供位於本集團數據中心的機房及機櫃的託管服務。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
效，並為一份列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而進行的每項
交易之詳細條款將根據該等原則釐定。上述原則包括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項下的交
易將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而在考慮所提供的機房面積及╱或機櫃數
目以及託管服務期後，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應繳付的託管服務費用須與本集團 

向本集團獨立第三方客戶收取的費用相若。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 

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新鴻基地產集團及本集團各自有關成員公司已訂立及將訂立個別服務協議，藉以釐定根
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的機房╱機櫃託管服務的詳細條款。本集團成員公司在不時
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與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進行交易時，將會參考當時可
得的市場價格。

過往金額

誠如2023年公佈所載，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機房及機櫃託管服
務安排的年度上限分別為4,900,000港元、5,100,000港元及5,4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
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所收取的託管服務費用總金額（即租
用及特許使用費用）：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4,597,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4,821,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2,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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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可能
收取的託管服務費用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的 

託管服務費用
5,600,000 6,200,000 6,800,000

該等年度上限乃參照現有合同及新簽署訂單，以及未來數年的預計託管服務費用而釐
定。

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
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而本集團在考慮所提供的機房面積及╱或機櫃數目以及託管服
務期後，根據該安排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收取及將會收取的託管服務費用一直並
將會繼續與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收取的費用相若。

D. 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背景

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作為獲有關樓宇的業主根據有關樓宇公契及管理協議條款委
任的樓宇經理）提供及將會繼續提供與本集團若干物業（包括該等位於香港九龍觀塘創紀
之城一期的物業）相關的樓宇管理服務（「樓宇管理服務」）。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有關
樓宇經理繳付管理費，準則與有關樓宇的其他業主根據有關樓宇公契及管理協議繳付管
理費的準則相同。

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亦提供及將會繼續提供與本集團所有數據中心相關的清潔及
衛生服務、護衛服務、臨時設施修理服務、小型及各式各樣的維修服務（「額外管理服
務」，連同樓宇管理服務統稱為「物業管理安排」）。在考慮所涉及服務的類型及性質、規
模、頻密度及持續時間後，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收取並
將繼續收取服務費用，金額與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收取的費用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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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新鴻基地產同意促使新
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本
集團成員公司提供額外管理服務。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效，並為一份列出多項原則的
主體協議；而有關提供額外管理服務的詳細條款將根據該等原則而釐定。本集團及新鴻
基地產集團各自有關成員公司已訂立及將訂立個別及最終協議，附有根據該安排不時要
求的服務的詳細條款。上述原則包括將予提供的額外管理服務將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
業條款進行磋商，而在考慮所涉及服務的類型及性質、規模、頻密度及持續時間後，本
集團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應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須與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收取的費用
相若。視乎所需服務的類型、性質及規模而定，本集團可邀請潛在服務供應商（包括新
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投標，並挑選提供最佳條款的投標者。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
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過往金額

誠如2023年公佈所載，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物業管理安排的年
度上限分別為14,700,000港元、15,200,000港元及16,1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
關過往期間根據物業管理安排所繳付的費用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5,559,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4,607,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3,384,000

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物業管理安排應繳付的費用總
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物業管理安排的費用 8,700,000 17,600,000 22,000,000

在根據物業管理安排而預期應繳付的費用總額中，預計平均（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各年度）約14%的費用總額為用於支付樓宇管理服務所產生的費用，而約86%的
費用總額則為用於支付額外管理服務所產生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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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年度上限乃參照(i)有關樓宇管理服務的管理費（由有關樓宇業主根據各樓宇公契及
管理協議釐定）；及(ii)預期額外管理服務需求水平會有所上升而釐定。

物業管理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確認，(i)有關提供樓宇管理服務之交易的價格準則一直及將會繼續與有關樓宇的
其他業主繳付管理費用的價格準則相同；及(ii)有關提供額外管理服務的交易一直及將
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而在考慮所涉及服務的類型及性質、規
模、頻密度及持續時間後，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應繳付的服務費用一直及將會繼續與其他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收取的費用相若。

E. 新鴻基保險向本集團提供保險服務

背景

本集團多間成員公司現時向或透過新鴻基保險為本集團成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委
聘的若干分包商投保（「保險安排」）。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保險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本公司委任新鴻基保險
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為本集團之利益維持保險保障。
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效，並為一份列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本集團成員公司將根
據該等原則向或透過新鴻基保險取得保險保障。上述原則包括應本集團要求向新鴻基保
險（作為承保人）所投購保單的條款須按照公平原則進行磋商，並須與其他第三方就同類
受保風險向新鴻基保險所投購保單的條款相若。於投購有關保單前，本集團將取得最少
兩間其他獨立保險公司所收取的市場保費，並用以釐定新鴻基保險所要求的保費是否符
合市場水平。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及新鴻基保險已訂立及將訂立保單，藉以釐定根據該
安排取得有關保險的詳細條款。新協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
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條款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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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金額

誠如2023年公佈所載，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保險安排的年度上
限分別為9,700,000港元、10,300,000港元及10,900,000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相關過
往期間根據保險安排向新鴻基保險繳付的保費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7,091,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7,871,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3,809,000

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保險安排可能向新鴻基保險應
繳付的保費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保險安排的保費 11,000,000 12,900,000 14,400,000

該等年度上限乃參照本集團的估計保險保障需要及本集團為取得有關保險保障而將可能
支付的保費水平而釐定。

保險安排一直及將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確認，保險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而根據該安排
的應繳付保費一直及將會繼續以市場價格釐定。

F. 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服務

背景

本集團不時委聘並將繼續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就數據中心保安系統提供維修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維修本集團所擁有及╱或營運的數據中心的閉路電視及門禁系統（「數
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在考慮所涉及服務的類型及性質、規模、頻密度及持續時
間後，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收取並將繼續收取服務費
用，金額與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收取的費用相若。



– 19 –

新協議

於2026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鴻基地產訂立一份新協議，據此，新鴻基地產同意促使新
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於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向本
集團成員公司提供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服務。該協議由簽訂日期起生效，並為一份列
出多項原則的主體協議；而有關提供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服務的詳細條款將根據該等
原則而釐定。本集團及新鴻基地產集團各自有關成員公司已訂立及將訂立個別及最終協
議，附有根據該安排不時要求的服務的詳細條款。上述原則包括將予提供的數據中心保
安系統維修服務將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且有關條款對本集團而言不
遜於本集團可能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條款。尤其是，就將予提供的服務
的定價及付款條款而言，於有關服務存在可供比較服務的市場價格（已計及該等所需服
務的規模及質素，以及提供該等服務的時間等因素）的情況下，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向
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關成員公司應繳付的服務費用金額，須與其他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向本集團收取的費用相若。本集團一般會向最少兩名獨立第三方尋求類似產品及服務的
報價╱招標，以確保本集團將根據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向新鴻基地產集團繳付的
價格屬公平合理，並與本集團在涉及獨立第三方的類似交易中所繳付的價格相若。新協
議的條款在本質上與雙方於2023年5月3日訂立並將於2026年6月30日屆滿的先前協議的
條款大致相同。

過往金額

誠如2023年公佈所載，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的數據中心保安系統
維修安排的年度上限分別為6,400,000港元、6,800,000港元及7,300,000港元。下表載列
本集團於相關過往期間根據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所繳付的費用總金額：

相關過往期間 金額（港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896,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4,484,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2,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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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度根據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應
繳付的費用總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的費用 6,100,000 6,700,000 7,400,000

建議年度上限乃參照該等交易的過往金額、本集團成員公司對該等服務的預期需求量及
規模，以及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公司預期就該等服務可收取的費用水平而釐定。

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一直及將會繼續按照公平原則及
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而在考慮所涉及服務的類型及性質、規模、頻密度及持續時間
後，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應繳付的服務費用一直及將會繼續與其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收
取的費用相若。

3. 訂立持續關連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已訂立及將繼續訂立持續關連交易，原因為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乃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的
一部分或與該等主要業務活動相關。本集團已就各項持續關連交易與新鴻基地產集團訂約，因
本集團與新鴻基地產集團均能符合彼此的有關要求。基於上述原因，亦考慮到（其中包括）本集團
與新鴻基地產集團的經驗及透過以往進行交易而建立的關係，董事（僅就豁免批准交易而言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訂立各項持續關連交易符合本集團的商業利益。董事（僅就豁免批准交易而
言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須予批准交易及豁免批准交易一直及將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及按照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來自或給予獨立第三方的條款（視
情況而定）進行，並且屬公平合理以及符合股東整體的利益。董事（僅就豁免批准交易而言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須予批准交易及豁免批准交易於截至2029年6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的
有關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就須予批准交易而言，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將就須予批准交易的條款提供意見，而其給予獨立股
東的意見將載列於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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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與新鴻基地產的關係

在本公佈日期，新鴻基地產為主要股東，間接持有合共1,730,722,5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約73.25%。故此，只要新鴻基地產仍然為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新鴻基地產及其聯繫
人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豁免批准交易

就各類別的豁免批准交易而言，預期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獨立計算或就維修安排及維修分包安排而
言合併計算時）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的適用百分比率按相關年度上限以每年計將高於0.1%但將
低於5%。因此，各類別的豁免批准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佈及年度審閱的規定，且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
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鑑於郭炳聯先生、馮玉麟先生、董子豪先生、郭基泓先生及陳康祺先生均為本公司及新鴻基地產的
董事，彼等均於豁免批准交易中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故已就批准豁免批准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
棄投票。由於張永銳先生為律師行顧問，而該律師行就豁免批准交易向本公司提供專業服務，彼亦
已就批准豁免批准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潛在利益衝突。同樣，由於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蕭漢華先生及羅羿女士於新鴻基地產集團出任若干職位，彼等亦已就批准豁免批准交易
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潛在利益衝突。鑑於郭炳聯先生、馮玉麟先生及張永銳先生均為
本公司及新鴻基保險的董事，彼等均於保險安排中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故已就批准保險安排的董
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須予批准交易

預期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合併計算的系統及網絡安排以及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各自的收益比
率（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按相關年度上限以每年計將高於5%但將低於25%。故該等交易構成上市
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予批准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
報、公佈、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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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將尋求獨立股東批准（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讓本集團由2026年7月1日至2029年 

6月30日期間進行各類別的須予批准交易，而條件為各類別的該等交易（獨立合計時）將不得超過以下所載 

的有關年度上限：

截至6月30日止財政年度
的建議年度上限

須予批准交易類別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A. 系統及網絡安排 189,500,000 221,800,000 261,200,000

B. 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 17,700,000 25,900,000 34,700,000

倘須予批准交易的該等新協議之任何條款有任何重大變更，或超過上文所述的有關年度上限，則本
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但倘本公司向聯交所匯報後獲豁免則屬例外。

鑑於郭炳聯先生、馮玉麟先生、董子豪先生、郭基泓先生及陳康祺先生均為本公司及新鴻基地產的
董事，彼等均於須予批准交易中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故已就批准須予批准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
棄投票。由於張永銳先生為律師行顧問，而該律師行就須予批准交易向本公司提供專業服務，彼亦
已就批准須予批准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潛在利益衝突。同樣，由於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蕭漢華先生及羅羿女士於新鴻基地產集團出任若干職位，彼等亦已就批准須予批准交易
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潛在利益衝突。

有關須予批准交易的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建議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批准（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須予批准交易連同
其上述建議年度上限。非獨立股東的股東將須就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已獲委任，以就須予批准交易的條款是否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亦已獲委任，以就須予批准交易的條款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須予批准交易的進一步資料；(ii)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就須予批准交易給予獨立
股東的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就須予批准交易向獨立董事會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發出的意見函件；及
(i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批准須予批准交易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事宜）
的通函，現時預期將於2026年5月29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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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提供數據中心、設施管理及增值服務，以及
系統之安裝及保養服務。

新鴻基地產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發展及投資地產物業以供出售及租賃之用、經營酒店、電訊、運輸基
建及物流。新鴻基保險的主要業務為在及由香港提供一般保險承保及服務。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會予以刊發及據此寄
發予股東及票據持有人。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享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在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由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至 

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該期間將不會登記股份過戶。

(i) 就股份而言，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i) 就可換股票據而言，為享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在會上投票的權利，兌換通知連同相關票據證
書及須支付的金額須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予及投放於本公司的可換股
票據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便兌換為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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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3年公佈」 指 日期為2023年5月3日的本公司公佈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CABD」 指 公共空中播送系統，透過屋頂天線免費接收節目的傳統方式

「本公司」 指 SUNeVision Holdings Ltd.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686）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本集團與新鴻基地產集團各自的成員公司根據須予批准交易及豁免
批准交易所訂立的交易

「可換股票據」 指 本公司發行按日期為2010年11月25日的平邊契據所構成的可換股票 

據，於行使可換股票據所附帶的兌換權時，按兌換價每股股份0.10港元 

（可根據所述平邊契據作出調整）兌換為股份

「數據中心保安系統 

維修安排」
指 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已提供或將予提供的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

修服務（按本公佈的2.II.F節所述及定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須予批准交易

「超低電壓」 指 超低電壓

「現有批准」 指 當時的獨立股東於2023年6月21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對有
關系統及網絡安排、維修安排、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以及維修分包
安排的批准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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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會委員會」 指 董事會的獨立委員會，成員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股東」 指 毋須於股東大會上就批准須予批准交易放棄投票的股東

「獨立股東批准」 指 獨立股東的批准

「保險安排」 指 新鴻基保險向本集團提供的保險服務（按本公佈的2.II.E節所述及定
義）

「資訊科技」 指 資訊科技，包括互聯網相關服務及業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可不時修訂）

「維修安排」 指 本集團向新鴻基地產集團已提供或將予提供的系統及網絡保養及維
修服務（按本公佈的2.II.A節所述及定義）

「維修分包安排」 指 本集團成員公司就根據維修安排提供服務而委聘新鴻基地產集團成
員公司（按本公佈的2.II.B節所述及定義）

「該等新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一方）與新鴻基地產或新鴻基保險（作為另一方）（視情況 

而定）就須予批准交易及豁免批准交易所訂立且日期均為2026年 

5月7日的協議，而「新協議」指其中任何一份協議

「票據持有人」 指 可換股票據的持有人

「物業管理安排」 指 新鴻基地產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按本公佈的2.II.D節
所述及定義）

「相關過往期間」 指 分別截至2024年6月30日及2025年6月30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以及截
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新鴻基保險」 指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Insurance Limited 新鴻基地產保險有限公
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新鴻基地產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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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 指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 

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6（港幣櫃台）及80016（人民幣櫃台）），為控股股東

「新鴻基地產集團」 指 新鴻基地產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聯繫人，但不包括本集團

「SMATV」 指 衛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

「機房及機櫃託管 

服務安排」
指 本集團向新鴻基地產集團提供位於本集團所擁有及╱或營運的數據

中心的機房及機櫃的託管服務（按本公佈的2.II.C節所述及定義）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系統及網絡安排」 指 本集團向新鴻基地產集團已提供或將予提供的設計、供應、安裝、
操作以及提供系統及網絡服務（按本公佈的2.I.A節所述及定義）

「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指 本集團成員公司就根據系統及網絡安排提供服務而委聘新鴻基地產
集團成員公司（按本公佈的2.I.B節所述及定義）

「豁免批准交易」 指 維修安排、維修分包安排、機房及機櫃託管服務安排、物業管理安
排、保險安排及數據中心保安系統維修安排項下的交易

「須予批准交易」 指 系統及網絡安排以及系統及網絡分包安排項下的交易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樂蔚

香港，2026年5月7日

在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郭炳聯、馮玉麟、董子豪及羅羿；六名非執行董事張永銳、郭基泓、 
David Norman Prince、廖家俊、蕭漢華及陳康祺；以及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安國、金耀基、黃啟民、李惠光、陳真光
及林國灃組成。


